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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华、温建有、孙正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池县支行诉被告孙振华、温建有、孙正龙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23民初 201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要内容：一、被告孙振华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池县支行借款本金
50000元、利息 3553.48元，共计 53553.48元（利息计算 2021年 9月 20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一次性付清，2021年 9月 20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本
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温建有、孙正龙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孙振华追偿；三、案件受理费 1138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1578元，由被告孙振
华、温建有、孙正龙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6187号

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卢洲洋、原审被告宁夏西部
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大展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
民终 6187号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
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 14时 30分在本
院西区二楼 204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6186号

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夏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
被上诉人卢洲洋、原审被告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夏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1民终6186号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西区二楼204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214号

海洋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诉被告海洋静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2023）宁 0202民初 214号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的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7194.92元、利息 918.74元、费
用 609.67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22年7月15日，此后利息及费用等按宁夏银
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合计 8723.33
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212号

郝惠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诉被告郝惠霞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2023）宁 0202民初
212号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信
用卡透支本金26597.03元、利息10186.65元、费用3839.1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22年6月
15日，此后利息及费用等按宁夏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
止），上述合计40622.78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110号

王永瑞、王小瑞：

本院受理的原告狄生泉诉王永瑞、王小瑞、宁夏金熠辉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宁夏
天福盛园建设安装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2023）宁 0202民初 110号民事裁定书及
转换程序通知书等。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工伤事故产生
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交通
费、其他合理费用支出共计 244035.3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隆湖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王宝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王宝
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
106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东云、宁夏金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华鹏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灵武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熊水清与被告张朝桂、宁夏鑫瑞劳
务有限公司、马东云、宁夏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灵
武分公司、宁夏金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
民初19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恢1001号

乔建设、侯丽：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万乘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乔建设、侯丽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6执恢 100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一、解除对被执行人侯丽名下所有
的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川丰巷 7号锦祥家园 3号公寓 301室房屋及土地产权
产籍的查封；二、将被执行人侯丽名下所有的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川丰巷 7号
锦祥家园 3号公寓 301室房屋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柴万千所有，该
房屋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自本裁定书送达柴万千时起转移；三、买受人柴万
千可持本裁定书到财产管理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执行局 208室领取本院（2022）宁 0106执恢 1001号之二执行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190号

李海东：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10000元、利息570.26元、罚息
1247.22元，共计11817.48元（截至2023年1月6日，此后利息及罚息按照合同约
定计至付清之日）；2.本案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公告费、送达费、执
行费等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申诉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2023）宁0381民初190号民事裁定书（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193号

范国娟：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18000元、利息537元、罚息
6473.32元，共计 25010.32元（截至 2023年 1月 6日，此后利息及罚息按照合同
约定计至付清之日）；2.本案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公告费、送达费、
执行费等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申诉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2023）宁 0381民初 193号民事裁定书（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
理）。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168号

徐钰：

本院受理上诉人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上诉人
徐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下午 14时 10分在
本院西区（金凤区正源北街人民巷
7号）二楼202审判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高忠、周永风：

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高忠、周永风等六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2894号民事判决书（内容
为：一、被告高忠、周永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80000元及利息19403.78元，共计499403.78元；2022年7月27日以后
的利息，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姬伟、韩
淑巧、任银、龚巧燕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被告姬伟、韩淑巧、任银、龚
巧燕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高忠、周永风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791元，由被告高忠、周永风、姬伟、韩淑巧、任银、龚巧燕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到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77号

朱超：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艳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
为：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20000元，并按一年期银行贷
款 3.85%的利率支付自 2018年 12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1日期间
的利息 2887元，后续利息付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为止，合计
2288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5143号

银川市鼎亿万诚住房租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桂萍与被告银川市鼎亿万诚住房租赁有限公
司、范惠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06民初15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银川市鼎
亿万诚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王桂萍支付房
屋租金40200元，物业费1378.8元，违约金2400元，合计43978.8元；二、
驳回原告王桂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4元，公告费600元，
合计1734元，由原告王桂萍负担199元，被告银川市鼎亿万诚住房租赁
有限公司负担1535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湖人民法庭205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0728号

张利民：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翔与被告张利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106民初 1072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张利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王翔借款 8000元。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利民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湖人民法庭205办公室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0554号

白建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转琴与被告白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055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白建军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李转琴偿还借款
10500元，并参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以借款本金 10000
元为基数自 2021年 1月 14日起，以借款本金 500元为基数自 2021年 1
月 2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案件受理费 138
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738元，由被告白建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西湖人民法庭 205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22破申3号

银川琦慧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贺兰县供电公司与
被申请人银川琦慧工贸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原告的申请
事项为：请求贺兰县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债权人）国网宁夏电力
有限公司贺兰县供电公司（更名前为“国网宁夏电力公司贺兰县供
电公司”）对被申请人银川琦慧工贸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因
你住所地不详，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破产清算申请书、合议庭组
人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
书、书记员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异议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七日内。
逾期不提出，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贺兰县人民法院

晁刚：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天马热力有限公司与你供用热力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 2016年
11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的采暖费 9154元，滞纳金 5720元，
两项共计 14874元；2.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
件申诉告知书、（2023）宁 0122民初 747号民事裁定书，故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陈捷思：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银川九岛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宁夏戴德良行商贸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三案，申请
执行人银川九岛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申请追加第三人陈捷
思为（2022）宁 0122执 2167号、（2022）宁 0122执 254号、（2022）宁
0122执 25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执异 205号、（2022）宁 0122执异 206号、（2022）宁 0122执异
207号执行裁定书，分别裁定：追加第三人陈捷思为（2022）宁 0122
执 2167号、（2022）宁 0122执 254号、（2022）宁 0122执 255号案件的
被执行人。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领
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执2308号

王学兵：

我院在执行（2022）宁0122民初30号民事判决书，即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
司与被执行人王学兵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王学兵至今未履行本院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对被执行人王学兵名下位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育才路东侧芙蓉苑二区23号楼1单元3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
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执2308号执行
裁定书、（2022）宁0122执230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22）宁0122执2308号通知书，通知你
于2023年3月10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抽签确定评估
机构；于2023年3月17日上午10时到评估拍卖标的物现场确认、勘验标的物；于2023年4
月17日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以上通知时间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
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

贺兰县人民法院

吴金荣、乔月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建军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剩余借款 9000元；2.本案的
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
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
（2023）宁0122民初470号民事裁定书、审判员及书记员告知
书，故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赛翼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原告夏继强与被告宁夏赛翼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劳动
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 民初
737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宁夏赛翼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夏继强出具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书；二、驳回原告夏继强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 310元，
由被告宁夏赛翼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655号

宁夏忆思诚科技有限公司、马飞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江西州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忆
思诚科技有限公司、马飞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1.判
令两被告向原告退还剩余款项 2500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田文文：

本院受理原告高爱爱诉你们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市览山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375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市览山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高爱爱各项损失
38517.96元；驳回原告高爱爱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二楼2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蔡龙、蔡国宁：

本院受理满墨兴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一、三被
告向原告支付水暖材料款共计413337.68元并按5.77%计算逾期付款利息
自2011年11月17日至2022年9月20日止为25559.78元，合计433397.46
元；二、三被告按5.77%向原告支付自2022年9月21日至水暖材料全部付
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三、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三被告承担。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二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边小娥、李坑：

本院受理原告李小峰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
告支付原告货款4600元；判令被告自2018年9月11日起至被告付
清欠款之日止逾期付款利息（以46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
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亮、李晓峰：

本院受理原告周愉涛诉被告张亮、李晓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 145000元及
利息66700元（145000元×2%×23个月（自2020年6月21日至2022
年5月18日）=66700元），共计2117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290号

寇晓刚：

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与被告寇晓刚、第三人凯枫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
司、凯枫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一、
被告寇晓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租金108103.05
元，留购价1元，违约金5102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支
付自2019年8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违约金；二、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
司有权就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权对被告寇晓刚名下宁AH866B号车辆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4民初132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8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嵩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的原告薛金芝与被告银川嵩能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
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2019年拖欠工资7400元、2020年1月份工资4300元、2020
年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的工资11000元，合计：22700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于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石鹏、于荣辉：

本院审理的原告李燕琴与被告石鹏、于荣辉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独任审理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9234元，
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支付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
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625号

马正华：

本院受理原告尹军与被告苏宗孝、马正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2625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
苏宗孝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尹军玉米款
30000元；二、被告马成华不承担责任；三、案件受理费550
元，由被告苏宗孝负担；公告费600元，由原告尹军负担。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071号

买风仓、罗进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买风仓、罗进成、买风贵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2071号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
容：一、被告买风仓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80000元，支付利息28905.41元（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8月24日，以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
逾期月利率 16.2‰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罗进成、买风贵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买风仓追偿。案件受理费2478元、减半收取计1239元，由被告买风仓、罗
进成、买风贵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周九鹏：

本院受理原告尹恒与被告周九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本
金人民币陆万元（60000元）；二、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利息人民币玖千贰佰肆拾元（9240元）（以
6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倍为
标准，暂自2021年9月19日计算至起诉之日2022年9月19日，实际计算至被告清偿债务之日）；三、本案
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指南、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国庆、刘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与被
告李国庆、刘芳、宁夏回族自治区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石嘴山市阳
光商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宁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于 2023年 1月 16日向本院申请保全，本院作出
（2022）宁02民初14号民事裁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民事裁定书及
向李国庆送达（2023）宁02执保字1号之一保全结果告知书。限你们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执行局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
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